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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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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军训服及装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青少年军训服及装备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包装、贮存和标志。 
本文件适用于青少年户外训练、军训、国防教育等场景统一穿着的以纺织织物为主要材料生产的训

练服装、帽及配饰品和各种材料制作的训练鞋及训练腰带等产品，其他训练用服装、鞋、帽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50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GB/T 251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 
GB/T 1335（所有部分）  服装号型 
GB/T 2910（所有部分）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2.1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 1 部分：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 
GB/T 3903.1  鞋类  整鞋试验方法  耐折性能 
GB/T 3903.2  鞋类  整鞋试验方法  耐磨性能 
GB/T 3903.4  鞋类  整鞋试验方法  硬度 
GB/T 3903.5  鞋类  整鞋试验方法  感官质量 
GB/T 3903.6—2017  鞋类  整鞋试验方法  防滑性能 
GB/T 3917.3—2009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  第 3 部分：梯形试样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3920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 
GB/T 3921—2008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度 
GB/T 3922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度 
GB/T 3923.1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 1 部分：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条样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定  第 1 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41.3  染料染色标准深度色卡  2/1、1/3、1/6、1/12、1/25 
GB/T 5296.4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 4 部分：纺织品和服装 
GB/T 5713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T 6411  针织内衣规格尺寸系列 
GB/T 7573  纺织品  水萃取液 pH 值的测定 
GB/T 8427—2019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色牢度：氙弧 
GB/T 8628  纺织品  测定尺寸变化的试验中织物试样和服装的准备、标记及测量 
GB/T 8629—2017  纺织品  试验用家庭洗涤和干燥程序 
GB/T 8630  纺织品  洗涤和干燥后尺寸变化的测定 
GB/T 10652  高聚物多孔弹性材料 弹性的测定 
GB/T 12703.2  纺织品  静电性能试验方法  第 2 部分：手动摩擦法 
GB/T 13772.2—2018  纺织品机织物接缝处纱线抗滑移的测定  第 2 部分：定负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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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4272  羽绒服装 
GB/T 14576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光、汗复合色牢度 
GB/T 17592  纺织品  禁用偶氮染料的测定 
GB 18383  絮用纤维制品通用技术要求 
GB 18401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T 18830  纺织品  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 
GB/T 19941.1  皮革和毛皮  甲醛含量的测定  第 1 部分：高效液相色谱法 
GB/T 19941.2  皮革和毛皮  甲醛含量的测定  第 2 部分：分光光度法 
GB/T 19942  皮革和毛皮  化学试验  禁用偶氮染料的测定 
GB/T 19976—2005  纺织品  顶破强力的测定  钢球法 
GB 20400 皮革和毛皮 有害物质限量 
GB/T 20944.2  纺织品  抗菌性能的评价  第 2 部分：吸收法  
GB/T 20944.3  纺织品 抗菌性能的评价 第 3 部分：振荡法 
GB/T 21196.2  纺织品  马丁代尔法织物耐磨性的测定  第 2 部分：试样破损的测定 
GB 21550  聚氯乙烯人造革有害物质限量 
GB/T 21655.1—2023 纺织品  吸湿速干性的评定  第 1 部分：单项组合试验法 
GB/T 21655.2  纺织品  吸湿速干性的评定  第 2 部分：动态水分传递法 
GB/T 21294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3319.3—2010  纺织品  洗涤后扭斜的测定  第 3 部分：机织服装和针织服装 
GB/T 23344—2009  纺织品  4-氨基偶氮苯的测定 
GB/T 24117  针织物  疵点的描述  术语 
GB/T 24250  机织物  疵点的描述  术语 
GB 25038—2024 鞋类通用安全要求 
GB/T 29862  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标识 
GB 30585—2024 童鞋安全技术规范 
GB/T 31127—2014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拼接互染色牢度 
GB 31701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 
GB/T 38015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氨纶与某些其他纤维的混合物 
GB/T 40920  皮革  色牢度试验  往复式摩擦色牢度 
GB/T 43293—2022  鞋号 
GB/T 8685—2008 纺织品 维护标签规范 符号法 
FZ/T 01026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维混合物 
FZ/T 01031—2016  针织物和弹性机织物  接缝强力及伸长率的测定  抓样法 
FZ/T 01057（所有部分）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101  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测定  物理法 
FZ/T 80002  服装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QB/T 1187  鞋类  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QB/T 1618  腰带 
QB/T 2727  皮革  色牢度试验  耐人造光色牢度：氙弧 
QB/T 2881  鞋类和鞋类部件  抗菌性能技术条件 
QB/T 2882—2023  鞋类  帮面、衬里和内垫试验方法 摩擦和渗色色牢度 
QB/T 2955—2017  休闲鞋 
QB/T 3826  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中性盐雾试验(NSS)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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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T 5246  皮件  带类产品动态耐折试验方法 
GSB 16-1523 针织物起毛起球样照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青少年 youth 
年龄在 6 至 28 岁范围内的人群。 

3.2  
军训服 military training uniform 
用于户外训练、军训以及国防教育等训练活动的服装。 

4 要求 

4.1 号型 

青少年军训服的号型应按照 GB/T 1335（所有部分）或 GB/T 6411 规定执行，超出标准列明范围的

号型按标准规定的分档数值和跳档原则扩展。 
帽子按 FZ/T 80010 规定标注。 
手套的号型以毫米（mm）为单位表示，按附录 A 执行，超出范围的按标准规定的分档值和原则依

次递增或递减，弹力手套号型标注适用的手长范围和手宽范围，并注明男子、女子或儿童，男女通用款

注明男/女。 
训练鞋的鞋号应符合 GB/T 43293—2022。 
训练腰带应标注规格（长度×宽度）。 
其他配饰品以厘米为单位，按设计要求标注主要部位规格尺寸（长×宽、周长等）。 

4.2 安全要求与内在质量 

4.2.1 军训服一般安全要求与内在质量 

4.2.1.1  军训服一般安全要求与内在质量应符合表 1 的规定。如明示具备表 1 中未列举的功能，应符

合其相应标准的规定。 

表1 军训服一般安全要求与内在质量要求 

项   目 多功能款 标准款 
纤维含量/% 按 GB/T 29862 规定执行 
甲醛含量/（mg/kg） 

符合 GB 18401 的 B 类要求 
pH 值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mg/kg） 
异味 

染色牢度/级 

耐水（变色、沾色） ≥3-4 ≥3-4 
耐汗渍（变色、沾色） ≥3-4 ≥3-4 
耐摩擦（干摩） ≥3-4 ≥3-4 
耐摩擦（湿摩）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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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项   目 多功能款 标准款 
 耐皂洗 ≥3-4 ≥3-4 

耐光 a ≥3-4 ≥3-4 
耐光、汗复合 b ≥4 ≥4 
染料迁移性能 c ≥4 ≥4 
拼接互染 ≥4 ≥4 

起球（面料正面）/级 ≥3-4 ≥3 
顶破强力 d（针织类）/N ≥250 ≥250 
断裂强力（机织类）/N ≥200 ≥200 
撕破强力（机织类）/N ≥8 ≥8 
接缝处纱线滑移（机织类）/mm ≤6 ≤6 

接缝强力/N 
面料 ≥160 ≥140 
里料 ≥80 ≥80 

耐磨性/次 ≥15000 ≥10000 

水洗尺寸变化率 e/％ 
针织类（直向/横向 c） -4.0~+2.0 -5.0~+2.0 
机织类（长度、胸围） -2.5~+1.5 -2.5~+1.5 
机织类（腰围、领大） -1.5~+1.5 -1.5~+1.5 

水洗后扭曲率 f/％ 
上装 ≤5 ≤6 
下装 ≤2 ≤3 

水洗后外观 

绣花和接缝部位不平整 允许轻微 允许轻微 
面里料缩率不一，不平服 允许轻微 允许轻微 
涂层部位脱落、起泡、裂纹 不允许 不允许 
粘合、复合部位起泡、脱胶 不允许 不允许 
破洞、缝口脱散 不允许 不允许 
附件损坏、明显变色、脱落 不允许 不允许 
整体变色 ≥4 级 ≥4 级 
填充物明显缩团 不允许 不允许 
其他严重影响服用的外观变化 不允许 不允许 

吸湿速干性 g 
按 GB/T 21655.1 或 GB/T 
21655.2 规定执行 

/ 

抗菌性能（水洗 50 次

后）/% 

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 ≥80 
/ 大肠杆菌抑菌率 ≥70 

白色念珠菌抑菌率 ≥60 

防紫外线 
UPF＞40 

T（UVA）AV＜5% 
/ 

抗静电（洗前、洗后）/（μC/m2） ≤7.0  
注：轻微是指直观上不明显，目测距离 60cm 观察时，仔细辨认才可看出的外观变化。 
a 仅考核服装的面料。 
b 仅考核夏装。 
c 考核深浅色拼接、色织间色或印花的产品。 
d 含弹性纤维的织物或罗纹织物不考核。 
e 弹力织物横向、褶皱织物的褶皱方向不考核；填充物服装不考核。 
f 不考核松紧下摆、脚口和非直摆的产品 
g 按产品使用说明中注明的标准号及相应性能、进行考核，若未注明则按 GB/T 21655.1 中吸湿速干 I 级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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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按照 GB/T 4841.3 规定，颜色大于 1/12 染料染色标准深度为深色，颜色小于等于 1/12 染料染

色标准深度为浅色。 

4.2.1.3  防寒军训服的填充物应符合 GB 18401 B 类要求，且絮用纤维应符合 GB 18383 要求，羽绒应

符合 GB/T 14272 的相应要求。 

4.2.2 帽子、手套及其他配饰 

帽子、手套及其他配饰一般安全要求与内在质量应符合表 2 的规定。如明示具备表 2 中未列举的功

能，应符合其相应标准的规定。 

表2 帽子、手套及其他配饰一般安全要求与内在质量要求 

项   目 多功能款 标准款 

纤维含量/% 按 GB/T 29862 规定执行 

甲醛含量/（mg/kg） 

符合 GB 18401 的 B 类要求 
pH 值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mg/kg） 

异味 

染色牢度/级 

耐水（变色、沾色） ≥3-4 ≥3-4 

耐汗渍（变色、沾色） ≥3-4 ≥3-4 

耐摩擦（干摩） ≥3-4 ≥3-4 

耐摩擦（湿摩） ≥3 ≥3（深 2-3） 

耐皂洗 ≥3-4 ≥3-4 

耐光 a ≥3-4 ≥3-4 

吸湿速干性 b 
按 GB/T 21655.1 或 GB/T 

21655.2 规定执行 
/ 

抗菌性能/%（水洗 50 次后） 

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 ≥80 

/ 大肠杆菌抑菌率 ≥70 

白色念珠菌抑菌率 ≥60 

防紫外线 
UPF＞40 

T（UVA）AV＜5% 
/ 

a 仅考核面料。 
b 按产品使用说明中注明的标准号及相应性能、进行考核，若未注明则按 GB/T 21655.1 中吸湿速干 I 级考核。 

4.2.3 训练鞋 

训练鞋一般安全要求与内在质量应符合表 3 的规定。如明示具备表 3 中未列举的功能，应符合其相

应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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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训练鞋一般安全要求与内在质量要求 

项   目 多功能款 标准款 

安全要求 

14 岁（含）以下儿童穿

用的训练鞋 
应符合 GB 30585—2024 的要求 

其他训练鞋 应符合 GB 25038—2024 的要求 

剥离强度 a 
帮底周圈 ≥40 N/cm 或材破 ≥20 N/cm 或材破 

外底与外中底周圈 ≥40 N/cm 或材破 ≥20 N/cm 或材破 

成鞋耐折性能 b 

折后出现新裂纹不应超过 3 处切单个裂纹长度不应大于 5.0 mm；不应出现帮

面裂面；底墙、帮底或鞋底开胶长度不应大于 5.0 mm；底墙、鞋底不应出现

涂层脱落、龟裂；有气（液）垫的鞋折后气（液）垫不应出现漏气（液）、

瘪塌现象 

外 底 耐 磨

性能 c 

磨痕长度（非发泡材料） 
≤10.0 mm 

≤12.0 mm 

磨痕长度（发泡材料） ≤14.0 mm 

外底硬度 d 实芯材料外底硬度 45-65 绍尔 A，发泡材料外底硬度 45-65 绍尔 C 

衬里和内垫耐摩擦色牢度 沾色≥3 级 沾色≥2-3 级 

异味 

14 岁（含）以下儿童穿

用的训练鞋 
≥2 级 

其他训练鞋 ≥3 级 

防滑性能 湿态动摩擦系数不应小于 0.40 湿态动摩擦系数不应小于 0.40 

抗菌性能 满足 QB/T 2881 的要求 — 

EVA 中底回弹性 ≥50% — 
a  非胶粘类（如缝制或粘缝等）鞋不测剥离强度，多功能款训练鞋剥离强度允许有不连续的 3 个点最低值≥20 

N/cm。 
b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不测成鞋耐折性能： 

a）鞋号在 230 以下； 

b）整鞋刚性按 GB/T 20991—2007 中 8.4.1 测试，在 30N 的离得作用下弯折角度小于 45°； 

c）鞋底屈挠部位厚度大于 25mm，鞋底屈挠部位厚度包括内垫厚度，不包括高于内垫的底墙部分厚度。 
c  天然皮革外底不测耐磨性能，不应出现欠硫或外底磨穿现象。 
d  复合底应根据材质种类满足实芯底和/或微孔发泡底硬度要求。天然皮革外底和外底厚度不足 3mm 的训练鞋

不测外底硬度。 

4.2.4 训练腰带 

训练腰带一般安全要求与内在质量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4 训练腰带一般安全要求与内在质量要求 

项   目 要求 

安全

要求 

织 物

材料 

游离甲醛 ≤300 mg/kg 

可分解有害芳香胺染料 ≤30 mg/kg 

皮革 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 GB 20400 的要求 

聚氯乙烯人造革 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 GB 21550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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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续） 

项   目 要求 

耐 摩

擦 色

牢度 

带面 

皮革、人造革/合成革 干擦≥3/4 级，湿擦≥3 级 

纺织材料、无涂层超细

纤维材料 
干擦≥3/4 级，湿擦≥2/3 级 

带里 a 干擦≥4 级，湿擦≥3 级 
带体耐光色牢度 ≥4 级 

带扣与带体结合力 ≥180 N 

带体断裂力 ≥300 N 

带孔撕裂力 ≥160 N 

带齿咬合力 ≥160 N 

带体耐揉搓性能 
带面、带里无裂浆、裂面涂层脱落；边油无裂纹，无脱落；多层腰带带

体无开裂、分层 

耐腐蚀 无锈斑 

钎子耐人工汗液（8h） 不生锈 
a  两面用腰带色牢度按带里的要求。 

4.3 外观质量 

4.3.1 军训服、帽子、手套及其他配饰 

军训服、帽子、手套及其他配饰的外观质量应符合表 5 的要求。 

表5 军训服、帽子、手套及其他配饰的外观质量要求 

项目 要求 

色差 单件 面料≥4 级，里料≥3-4 级 

套装，同批 ≥3-4 级 

布面疵点 主要部位不允许，次要部位允许轻微 

对 称 部

位互差 

＜20 cm ≤5 mm 

≥20 cm ≤8 mm 

门里襟 允许轻微的不平直；门里襟长度互差≤4 mm；里襟不可长于门襟 

拉链 允许轻微的不平服和不顺直 

明线污渍、烫黄、烫焦 不允许 

扣、扣眼 锁眼、钉扣封结牢固；眼位距离均匀；互差≤4 mm；里襟不可长于门襟 

明线 无漏缝和开线。主要部位不允许有曲折高低＞2 mm 的不顺直、不平服、缉明线宽窄不一；

其他部位不允许＞4 mm。 

跳针 链式线迹不应有；其他线迹 1 针 2 处，但不应连续，且脱针≤1 cm 

绱袖 圆顺，前后基本一致 

领子 平服，不反翘； 

针织类允许有轻微歪斜； 

领尖长短或驳头宽窄互差≤3 mm（如有） 

口袋 袋与袋盖方正、圆顺，对称口袋的前后、高低位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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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续） 

项目 要求 

覆粘合衬部位 不允许起泡，脱胶和渗胶 

注 1：布面疵点的名称及定义见 GB/T 24250 和 GB/T 24117。 

注 2：轻微是指直观上不明显，目测距离 60 cm 观察时，仔细辨认才可看出的外观变化。 

注 3：对称部位包括裤长、袖长、裤口宽、袖口宽、肩缝长等。 

注 4：主要部位指上装上部 2/3，下装前身中部 1/3，帽子面顶。 

4.3.2 训练鞋 

训练鞋的外观质量主要项目应符合表 6 的要求，次要项目不超过两项不符合，其中序号 1~4 项和严

重缺陷项为主要项目，其余为次要项目。 

表6 训练鞋的外观质量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1 整体外观 整鞋应端正、平服、对称；内垫应平服；鞋内外应清洁；不应有缺胶、开胶；无明显可见缺陷 

2 帮面 同双鞋相同部位的色泽、厚度、花纹基本一致，不应有伤残或明显松面 

3 主跟和包头 端正、平服、对称、到位 

4 子口 整齐严实 

5 折边沿口 基本整齐、均匀、圆滑，无剪口外露和裂口 

6 缝线 线道整齐，针码均匀；底面线松紧度一致，不应有跳线、重针、断线、翻线、开线及缝线越轨等 

7 外底 同双鞋相同部位的色泽、花纹、厚度基本一致 

8 尺寸 a 
同双鞋前帮长度相差≤2.0 mm，后帮高度相差≤2.0 mm；同双鞋外底长度相差≤2.0 mm，宽度

相差≤1.5 mm，厚度相差≤1.0 mm 
a  同双鞋前帮长度允差超过 4.0 mm，后帮高度相差超过 4.0 mm，同双鞋外底长度相差超过 4.0 mm，宽度相差超

过 3.0 mm 属于严重缺陷。 

4.3.3 腰带 

腰带的外观质量应符合表 7 的要求，不超过 3 项的轻微缺陷，不能出现影响产品使用的功能的缺陷。 

表7 腰带的外观质量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1 
带面、带

里材料 

皮革、再生革 
革面平整，厚薄均匀，无起壳、裂面、裂浆。革面无严重折痕、刀伤，可有

不明显的轻微伤残、粗糙斑 3 处，每处面积不大于 9 mm² 

人造革/合成革 无明显印道、凹凸、疙瘩 

织物 
无断经、断纬，无跳丝、跳线、明显印道、污点、瑕点等缺陷，次要部位可

有轻微缺陷 3 处 

其他材料 无影响使用的缺陷，带面无严重影响外观的缺陷 

2 带孔、带齿 与带扣相吻合，无毛刺；带齿间距均匀，安装牢固 

3 带边 光滑、不脱色，表面无气泡、裂纹等缺陷 

4 带体 整洁、配件光滑、无毛刺 

5 带底 基本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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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续） 

序号 项目 要求 

6 金属件 无锈、无毛刺，镀层均匀，背面可有轻微划痕；安装牢固、端正 

7 
缝制粘合

要求 

线迹 顺直、均匀、松紧一致，无明显歪斜；无空针、漏针、跳针、浮线、双针眼 

粘合 粘合牢固，不开胶 

注：轻微缺陷的定义：轻微不符合标准的规定，但不影响产品的使用性能，对产品的外观有较小影响的缺陷称为

轻微缺陷。轻微缺陷的判定依据：定量指标中，超过标准值 50%以内（含）的缺陷；定性指标中，轻微不符

合标准规定的缺陷。 

4.4 装备制式 

4.4.1 迷彩图案 

军服管理条例中规定：禁止使用军服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装备的制式服装从事经营活动。禁止生

产、销售、购买和使用仿照军服样式、颜色制作的足以使公众视为军服的仿制品。 
因此，迷彩面料的图案不应使用现役或曾经装备军服的花型。选用迷彩面料时，可参考选用附录 B

中的两款迷彩图案。 

4.4.2 配饰 

腰带扣及肩章、臂章等配饰品不得使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或曾经装备的标志服饰或公安、司法系

统的标志服饰相似的标志或符号。 

4.5 水洗标签或外观标签 

军训服、帽水洗标签或外观标签包含号型或规格、纤维成分及含量和维护方法三项内容，材质宜采

用 HDPE（聚烯烃闪蒸法非织造布材质）。 

5 试验方法 

5.1 纤维含量的测定按 GB/T 2910（所有部分）、FZ/T 01026、FZ/T 01057（所有部分）、GB/T 38015、

FZ/T 01101 等执行。 

5.2 甲醛含量的测定按 GB/T 2912.1 执行。 

5.3 pH 值的测定按 GB/T 7573 执行。 

5.4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的测定按 GB/T 17592 和 GB/T 23344 执行。 

5.5 异味的测定按 GB 18401 执行。 

5.6 耐水色牢度的测定按 GB/T 5713 执行。 

5.7 耐汗渍色牢度的测定按 GB/T 3922 执行。 

5.8 耐摩擦色牢度的测定按 GB/T 3920 执行。 

5.9 耐皂洗色牢度的测定按 GB/T 3921—2008 的试验条件 A（1）执行。 

5.10 耐光色牢度的测定按 GB/T 8427—2019 中方法 3 执行。 

5.11 耐光汗复合色牢度的测定按 GB/T 14576 执行。 

5.12 染料迁移性能的测定按 GB/T 21294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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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拼接互染色牢度的测定按 GB/T 31127—2014 中的方法 A 执行。 

5.14 起球的测定按 GB/T 4802.1—2008 中 E 法规定执行，评级按 GSB 16-1523 针织物起毛起球样照评

定。 

5.15 顶破强力的测定按 GB/T 19976—2005 执行，钢球直径为（38 ± 0.02）mm。 

5.16 断裂强力的测定按 GB/T 3923.1 执行。 

5.17 撕破强力的测定按 GB/T 3917.3 执行。 

5.18 接缝处纱线滑移的测定按 GB/T 13772.2 执行，测试摆缝和裤侧缝。 

5.19 接缝强力按 FZ/T 01031—2016 中方法 B 执行，拉伸试验仪隔距长度为 100 mm。以试样断裂强力

为试验结果（不论何种破坏原因）。从每件产品上的裤后裆缝和/或后袖窿缝取 1 个试样，试样长度为

200 mm，接缝与试样长度垂直并处于试样中部（参见附录 C）；面里料缝合在一起的取组合试样。 

5.20 耐磨性的测定按 GB/T 21196.2 执行。 

5.21 水洗尺寸变化率的测定按 GB/T 8628、GB/T 8629—2017 和 GB/T 8630 执行。采用 GB/T 

8629—2017 中 4N 程序洗涤，洗涤剂选用“标准洗涤剂 3”，悬挂晾干，测量部位长度为衣长、裤长和裙

长，宽度为胸宽、腰宽和横裆，领大为立领的领圈长度。 

5.22 水洗后扭曲率的测定按 GB/T 23319.3—2010 中侧面标记法（裤子以内侧缝与裤口边，裙子以侧

缝与底边）执行。 

5.23 水洗后外观的测试方法：将完成水洗的从产品平铺在平滑的后面，按表 1 的要求依次观察和记录

外观变化。其中变色按 GB/T 250 评定。 

5.24 吸湿速干性能的测定按 GB/T 21655.1 或 GB/T 21655.2 执行。 

5.25 抗菌性能的测定按国标 GB/T 20944.2 或 GB/T 20944.3 执行。 

5.26 防紫外线按 GB/T 18830 执行。 

5.27 抗静电按 GB/T 12703.2 执行。 

5.28 14 岁（含）以下儿童穿用的训练鞋的安全要求的测定按 GB 30585—2024 执行，其他训练鞋的安

全的测定按 GB 25038—2024 执行。 

5.29 帮底周圈剥离强度和外底与外中底周圈剥离强度的测定按附录 D 执行。 

5.30 成鞋耐折性能的测定按 GB/T 3903.1 定按执行，鞋底不割口。 

5.31 外底耐磨性能的测定按 GB/T 3903.2 执行，磨耗时间为连续 20min。测试发泡材料外底耐磨性能

时，不打磨表面致密层，若平整处不满足试验要求时，不做此项目。 

5.32 外底硬度的测定按 GB/T 3903.4 执行，测试发泡材料外底硬度时，不打磨表面致密层；外底为单

一材料的可测前掌或后跟的任意部位；复合底测着力部位，贴片材料应连同整鞋一起进行测试，着力部

位的不同材料应分别测试和结果表示。 

5.33 衬里和内垫耐摩擦色牢度的测定按 QB/T 2882—2023 中方法 A 进行，湿擦 50 次进行检验。试验

结果按 GB/T 251 的灰色样卡评定沾色级数。取衬里和内垫材料作为试样。如果没有衬里，帮面与脚的

接触面作为衬里进行试验。无法取样时，可取同批次材料进行检验。 

5.34 异味的测定按 QB/T 2955—2017 中 6.3 执行。 

5.35 防滑性能的测定按 GB/T 3903.6—2017 执行，试验介质选用三级水，试验介面选用陶瓷砖，测试

模式为后跟测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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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抗菌性能的测定按 QB/T 2881 执行。 

5.37 EVA 中底回弹性的测定按 GB/T 10652 执行，后跟中间取样，厚 10mm。 

5.38 训练腰带中可分解有害芳香胺染料，各部位及不同材料分开检测。织物材料按 GB/T 17592 进行

试验；皮革按 GB/T 19942 进行试验。 

5.39 训练腰带中游离甲醛，各部位及不同材料分开检测。织物材料按 GB/T 2912.1 进行试验；皮革按

GB/T 19941.1 或 GB/T 19941.2 进行检验，当发生争议时，以 GB/T 19941.1 的测试结果为准。 

5.40 训练腰带中聚氯乙烯人造革的有害物质限量的测定按 GB 21550 执行。 

5.41 训练腰带的耐摩擦色牢度的测定按执行，皮革、人造革/合成革类材料按 GB/T 40920 的规定分别

对带面、带里进行检验，干擦 50 次，湿擦 20 次，测试头质量：光面革 1000g、绒面革 500g；织物、无

涂层超细纤维材料按 GB/T 3920 的规定分别对带面、带里进行检验，其中无涂层超细纤维材料使用长方

形摩擦头。 

5.42 训练腰带的带体耐光色牢度的测定按执行，皮革、人造革/合成革类材料按 QB/T 2727—2017 中

方法 3 的规定进行试验；织物、无涂层超细纤维材料按 GB/T 8427—2019 规定执行，其中曝晒按方法 3，

晒至第一阶段。 

5.43 带扣与带体结合力的测定，将腰带扣、带体分别固定在拉力机上、下夹持器上，上、下夹持器之

间距离 150mm，开动机器，直到带体从带扣中滑脱或带体断裂，读取最高数值作为带扣与带体结合力。 

5.44 带体断裂力的测定，在腰带的无带孔(无带齿)部位截取一段试样，固定在拉力机的两个夹持器上，

上、下夹持器间距 200mm，启动拉力机，直至试样断裂，读取拉伸过程中的最大力值作为带体断裂力。

若拉力机显示数值超过带体断裂力规定数值而试样未断，可终止试验。 

5.45 带孔撕裂力的测定，截取一段带有带孔的试样，被测带孔距腰带测试端的距离为 10mm，将直径

为 4 mm 的金属钩(承受应力大于 50kg)固定在拉力机的上夹持器上，将挂钩钩入带孔，用下夹持器固定

腰带的另一端，夹持器间距 100mm，启动拉力机，直到带孔完全撕裂，读取最高数值作为带孔撕裂力。

带孔直径小于 4 mm 的，选用直径接近的 3mm、2mm 的金属钩进行测试。 

5.46 带齿咬合力的测定按执行，将腰带扣和带齿咬合牢固，分别固定在拉力机的两个夹持器上，开动

机器，直到腰带扣从带齿上滑动，读取最高数值作为带齿咬合力。 

5.47 带体耐揉搓性能的测定按 QB/T 5246 进行检验，测试 500 次。 

5.48 训练腰带的五金配件耐腐蚀的测定按 QB/T 3826 执行。 

5.49 钎子耐人工汗液（8h）的测定按附录 E 执行。 

5.50 训练鞋的外观质量其他产品的按 GB/T 3903.5 执行。 

5.51 其他产品的外观质量一般采用灯光检验，用 40 W 青光或白光灯一支，上面加灯罩，灯罩与检验

台面中心垂直距离为 80 cm ± 5 cm。如果在室内采用自然光，光源射入方向为北向左（或右）上角，不

能使阳光直射产品。将产品平放在检验台上，检验人员的视线应正视产品的表面，眼睛与产品的中间距

离约 60 cm。其中，色差的测定按 GB/T 250 执行，对称部位尺寸的测量按 GB/T 8628 执行。 

6 检验规则 

6.1 军训服、帽子、手套及其他配饰 



T/CNITA XXXX—202X 

13 

6.1.1 抽样 

6.1.1.1  按同一品种、同一色别的产品作为检验批。 

6.1.1.2  安全要求与内在质量按批随机抽取 4 个单元样本，其中 3 个用于水洗尺寸变化率、水洗后扭

曲率、水洗后外观、接缝强力和接缝处纱线滑移的测定，1 个用于 4.2 中的其他项目试验(该样本抽取后

密封放置，不应进行任何处理)。配饰的取样数量应满足试验需要。 

注：接缝强力和接缝处纱线滑移的试样从完成水洗后试验的样本上取样。 

6.1.1.3  外观质量的检验抽样方案见表 8。 

表8 检验抽样方案                        单位为套或件 

批量 N 样本量 n 接收数 Ac 拒收数 Re 
≤15 2 0 1 

16~25 3 0 1 
26~90 5 0 1 
91~150 8 0 1 
150~280 13 0 1 
281~500 20 1 2 
501~1200 32 2 3 
≥1201 50 3 4 

6.1.2 安全要求与内在质量的判定 

6.1.2.1  所有色牢度检验结果符合表 1、表 2 要求的判定该项批产品合格，否则为批不合格。 

6.1.2.2  水洗尺寸变化率以 3 个样本的平均值作为检验结果，符合表 1 要求的判定该项批产品合格，

否则为批不合格。若 3 个样本中存在收缩与倒涨时，以收缩（或倒涨）的两个样本的平均值作为检验结

果。 

6.1.2.3  水洗后扭曲率以 3 个样本的平均值作为检验结果，符合表 1 要求的判定该项批产品合格，否

则为批不合格。 

6.1.2.4  水洗后外观质量检验，分别对 3 个样本按表 1 要求进行评定，2 个及以上符合表 1 要求时判

定该项批产品合格，否则为批不合格。 

6.1.2.5  接缝强力和接缝处纱线滑移以 3 个样本的平均值作为检验结果，符合表 1 要求的判定该项批

产品合格，否则为批不合格。接缝处纱线滑移试验出现织物断裂、滑脱、缝线断裂的现象，判定为不合

格。 

6.1.2.6  除 6.1.2.1~6.1.2.5 外，其他项目检验结果符合表 1、表 2 以及 4.2.3 要求的判定这些项目的批

产品合格，否则为批不合格。 

6.1.3 外观质量的判定 

按表 5 对批样的每个样本进行外观质量评定，符合表 5 要求的为外观质量合格，否则为不合格。如

果外观质量不合格样本数不超过表 8 的接收数 Ac，则该批产品外观质量合格。如果不合格样本数达到

了表 8 的拒收数 Re，则该批产品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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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结果判定 

按 6.1.2 和 6.1.3 判定均为合格，则该批产品合格。 

6.2 训练鞋 

6.2.1 抽样规则 

随机抽取 3 双。 

6.2.2 安全要求与内在质量的判定 

安全要求与内在质量中若有 1 项不合格，即判该产品不合格。 

6.2.3 外观质量的判定 

外观质量中主要项目全部合格，次要项目不超过两项不符合，则判该产品合格，否则判该产品不合

格。 

6.2.4 结果判定 

按 6.2.2 和 6.2.3 判定均为合格，则该批产品合格。 

6.3 训练腰带 

6.3.1 抽样规则 

随机抽取 3 条。 

6.3.2 安全要求与内在质量的判定 

安全要求与内在质量中若有 1 项不合格，即判该产品不合格。 

6.3.3 外观质量的判定 

外观质量中有不超过 3 项的轻微缺陷，则判该产品合格。若产品出现影响产品使用功能的缺陷，即

判该产品不合格。 

6.3.4 结果判定 

按 6.3.2 和 6.3.3 判定均为合格，则该批产品合格。 

7 产品使用说明、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军训服、帽子、手套及其他配饰 

7.1.1 使用说明按 GB/T 5296.4 规定执行，儿童产品按 GB/T 5296.4 和 GB 31701 规定执行，有羽绒填

充物的产品应按 GB/T 14272 规定执行。 

7.1.2 包装按 FZ/T 80002 或协议规定执行。 

7.1.3 产品运输应防潮、防火、防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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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产品应放在阴凉、通风、干燥、清洁库房内，并防蛀、防霉。 

7.2 训练鞋 

训练鞋按 QB/T 1187 的规定执行。 

7.3 训练腰带 

训练腰带按 QB/T 1618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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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手套号型 

A.1 男式手套号型见表 A.1。 

表A.1 男式手套号型                        单位为毫米 

A.2 女式手套号型见表 A.2。 

表A.2 女式手套号型                      单位为毫米 

号 型 

150 65 70 75    

160 65 70 75 80   

170 65  70 75 80 85  

180 65 70 75 80 85  

190  70 75 80 85  

A.3 儿童手套号型见表 A.3。 

表A.3  儿童手套号型                       单位为毫米 

号 型 

130 55 60     

140 55 60 65        

150  60 65 70   

160  60 65 70 75  

170  60 65 70 75 80 

A.4 弹力手套号型 

 弹力手套号型按适戴的手长、手宽对应本附录标注。 

号 型 

160 70 75 80    

170 70 75 80 85 90  

180 70 75 80 85 90  

190 70 75 80 85 90 95 

200  75 80 85 90 95 

210   80 85 9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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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推荐性） 
迷彩图案 

 
选用迷彩面料时，推荐选用图 B.1 中的两款迷彩图案。 

 
 
 
 
 
 
 
 
 
 
 
 

a）丛林泥点迷彩 
 
 
 
 
 
 
 
 
 
 
 

b）海洋波点迷彩 

图 B.1  推荐选用的迷彩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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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接缝强力试验取样示意图 

 
接缝强力取样示意图见图 C.1。 
 

 
图 C.1  接缝强力取样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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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周圈剥离强度测试方法 

D.1 适用范围 

橡胶外底与中底、中底与鞋面、橡胶外底与鞋面等之间之粘着状况。 

D.2 测试器具 

测试器具包括：拉力机、直尺、刀子。 

D.3 测试条件 

测试温湿度条件为：（23±2）℃、（50±5）%RH。 

D.4 样品尺寸 

整只成鞋或组合鞋底，至少 1 双。 

D.5 试验要求 

D.5.1  割开部分的宽度：(10±1) mm； 

D.5.2  拉力机的速度：200 mm/min。 

D.6 测试步骤 

D.6.1  测试样品在实验室环境中平衡 8 h 以上； 

D.6.2  对于成鞋样品，先取出鞋垫，沿着成鞋鞋面胶线用刀子把鞋面割下来； 

D.6.3  沿着中底和橡胶外底结合部的最外端向鞋底中间画出一圈 10 mm 宽度的鞋底，画线宽度为 L，

通常取 10 mm。对于有的结构造成宽度不足 10 mm 的，应测出该处的宽度 L，记录下来； 

D.6.4  沿着画好的线用刀子割开，割时应保证与线完全吻合，宽度为 10 mm，而且割的深度要足够深； 

D.6.5  在割好的样品上均匀取点，相隔 20 mm 取一个点； 

D.6.6  用刀子在样品的贴合处割开 20 mm 的割口，割口沿着鞋底的顺时针方向，然后把样品夹在拉力

机上。如果遇到比较难拉开的情况，可将拉力机速度调节为 50 mm/min； 

D.6.7  拉力机开始测试，记录每两点之间所有峰值的最小值 F，每个样品至少记录 20 个以上 F 值； 

D.6.8  如果碰到不合格的点，还要注释清楚分离不良的类型； 

D.6.9  重复测试：重复上述步骤测试其他样品，每只样品分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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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 测试结果 

D.7.1  根据式（D.1）计算测试点的剥离强度，取两位有效数字，最终试验结果取所有剥离强度的最小

值。 

                      …………………………（D.1） 

式中： 
S——测试点的剥离强度，单位为 N/cm； 
F——测试点样品的最小拉力值，单位为 N； 
L——测试点样品的宽度，单位为 mm。 

D.7.2  对于老化后样品，其平均剥离强度为各测试点的剥离强度的算数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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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钎子耐人工汗液试验方法 

E.1 试样 

E.1.1  取样数量：1 条。 

E.1.2  供检测的试样必须经外观检验合格。 

E.2 试验条件 

E.2.1  试验仪器为电热恒温水浴锅、玻璃烧杯、玻璃棒。 

E.2.2  电热恒温水浴锅温度应保持在（40±2）℃。 

E.2.3  配制人工汗液：将 9.08 g 氯化钠（化学纯）、1.67 g 尿酸（化学纯）、86.00g 乳酸钠（化学纯，

60%溶液）、0.165 g 磷酸氢二钠（分析纯）加蒸馏水制成 1000 ml 溶液，再用乳酸或碳酸铵调整溶液的

pH 值至 8.5，制成人工汗液。 

E.3 试验步骤 

E.3.1  取适量人工汗液溶液置于烧杯中，在恒温水浴锅中加热至（40±2）℃。 

E.3.2  将试样浸挂在液面 30 mm 下，试样不得相互接触，并保持温度到规定时间为止。 

E.3.3  取出试样用流动水清洗试样表面，再用蒸馏水漂洗(洗涤温度不得超过 40 ℃)，然后在标准大气

条件下自然干燥后，观察是否生锈。 

E.3.4  记录试验结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